
如何办理北京医疗美容门诊部

产品名称 如何办理北京医疗美容门诊部

公司名称 北京顺美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万达广场8号楼

联系电话 18611098040 18611098040

产品详情

        门诊手续怎么办理流程、开口腔门诊部需要什么资质、开个体门诊需要什么手续、门诊部申

请办理条件、门诊部需要什么证件、门诊资质需要什么证件、办理门诊部需要哪些手续、开办社区门诊

的条件、开小诊所需要什么条件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对此有明确规定：第九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并取得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方可向有关部门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条 申请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 设置申请书 

（二） 设置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 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 

第十一条 单位或者个人设置医疗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规定提出设置申请： 

（一） 不设床位或者床位不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 

（二） 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和专科医院按照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申请。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设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

的书面答复；批准设置的，发给设置医疗机构批准书。 

第十三条 国家统一规划的医疗机构设置，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决定。 

第十四条 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按照国家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设置为内部职工服务的门诊部、诊所、卫生

所（室），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章 登 记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十六条 申请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 有设置医疗机构的批准书； 

（二） 符合医疗机构的基本标准； 

（三） 有适合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 



（四） 有与其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经费、设施、设备和卫生技术人员； 

（五） 有相应的规章制度； 

（六） 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按照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置的医疗机构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办理。 

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设置的为内部职工服务的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的执业登记，由所在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的主要事项： 

（一） 名称、地址、主要负责人； 

（二） 所有制形式； 

（三） 诊疗科目、床位； 

（四） 注册资金。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自受理执业登记申请之日起45日内，根据本条例和医疗机

构基本标准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登记，发给《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核不合格的，将审核

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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